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而作出。

茲載列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
站發佈的《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五次臨時股東大會
決議公告》《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屆董事會第二十七次會
議決議公告》《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屆監事會第二十一次
會議決議公告》《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關於以債轉股方式向全
資子公司增資的公告》《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關於簽署成品油
買賣協議的公告》及《中銀（成都）律師事務所關於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
有限公司2024年第五次臨時股東大會的法律意見書》，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姚建成

聯席公司秘書

中國 •四川省 •成都市
二零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告之日，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羅祖義先生（董事長）、游志
明先生（副董事長）、馬永菡女士及毛渝茸女士，非執行董事楊少軍先生（副
董事長）、李成勇先生及陳朝雄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余海宗先生、步丹
璐女士、周華先生及姜濤先生。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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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 11 月 29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四川省成都市武侯祠大街 252 号本公司四楼 420

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49 

其中：A 股股东人数  548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783,212,160 

其中：A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1,723,597,528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59,614,63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58.3119 

其中：A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6.3625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9494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 2024

年 11 月 29 日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了公司 2024 年第五次

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

罗祖义先生主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理人（包括现场及

网络方式，统称“与会股东”）合并持有 1,783,212,160 股股份，约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58.3119%。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

简称“《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11人，出席 11人； 

2、公司在任监事 5人，出席 5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姚建成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

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银团贷款提供差额补足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21,415,707 99.8734 1,510,921 0.0876 670,900 0.039 

H股 55,230,945 92.6466 4,383,687 7.3534 0 0 

普通股合计： 1,776,646,652 99.6318 5,894,608 0.3306 670,900 0.0376 

 

2、 议案名称：关于全资子公司申请银团贷款并调整 2024 年度公司对外融资预

算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21,454,507 99.8756 1,487,921 0.0863 655,100 0.0381 

H股 55,230,945 92.6466 4,383,687 7.3534 0 0 

普通股合计： 1,776,685,452 99.6340 5,871,608 0.3293 655,100 0.0367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关于为全资 21,012,869 90.5934 1,510,921 6.5140 670,900 2.8926 



子公司银团

贷款提供差

额补足的议

案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 1、2 为普通决议事项，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2以上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中银（成都）律师事务所 

律师：赵燕颖律师、李佳妮律师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 2024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

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符合《公司法》《股东大

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1月 29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中银（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五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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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于 2024 年 11 月 29 日在四川省成都市武侯祠大街

252号本公司住所四楼 420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二）会议通知、会议资料已于 2024 年 11 月 21 日以电子邮件和专人送达

方式发出。 

（三）出席会议的董事应到 11人，实到 11人。 

（四）会议由董事长罗祖义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五）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债转股方式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截至 2024年 6月 30日，公司持有对全资子公司四川遂广遂西高速公路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遂广遂西公司”）的债权共计人民币 362,000 万元，为优

化遂广遂西公司的资产负债结构，提升公司及子公司整体效益，本公司拟采用债

转股方式对遂广遂西公司增资人民币 300,000 万元。本次增资完成后，遂广遂西

公司的注册资本将由目前的人民币 357,338 万元增加至人民币 657,338 万元，增

资完成后本公司对其持股比例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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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公司董事会认真研究，同意以下事项： 

1.本公司以债转股方式对遂广遂西公司进行增资，增资金额为 300,000 万

元。 

2.本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在其绝对酌情认为适当或权宜符合本公

司利益情况下，出具本次增资的股东决定书和进行一切所需事宜和行动。 

3.授权本公司董事会秘书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的要求，代表本公司草拟、制定、修改、签署及刊发与本次增资有关的公告等相

关文件，及遵守其他适用的规定。 

详情可参阅本公司同日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发布的《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债转股方式向全资子公司增

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1）。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本集团与中石油四川签署<成品油买卖关联交易框

架协议>的议案》 

为实现本公司能源业务的持续稳健发展，满足本公司日常经营需要，本公司

及其下属公司（以下简称“本集团”）需向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四川销

售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石油四川”）及其所属法人主体的下属公司（以下简称

“中石油四川集团”）采购成品油，本公司或四川中路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路能源”）与中石油四川拟签署《成品油买卖关联交易框架协议》（以下简

称“本协议”）。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号——交易与关联交易》，上述交易不构成本公司的关联

交易，而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交所”）证券上市规则》

（以下简称“联交所上市规则”），中石油四川将作为本公司的关联人，本集团

与中石油四川集团进行的交易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须遵守联交所上市规则有

关披露及董事会批准的规定。 

本事项已经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五次会议审查通过。 

经本公司董事会认真研究，认为上述关联交易是为满足本集团日常经营需要

所产生，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符合本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同意作出以

下决议： 

1.批准本公司或中路能源与中石油四川签署《成品油买卖关联交易框架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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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并授权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对以上协议在最后定稿前必须作出的修改加以确

定。 

2.批准本集团任何成员（包括其新设或通过股权收购而投资的公司或其他组

织）在其绝对酌情认为适当或权宜且符合本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下，根据

实际工作需要，在上述框架协议约定的范围内可另行与中石油四川集团任何成员

（包括其新设或通过股权收购而投资的公司或其他组织）商议、制定、签署、修

改、补充和执行与该关联交易有关的所有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合同等)和进行该

交易所需一切事宜和行动。 

3.批准及/或确认本公司依法挑选、落实和委任本次关联交易所需的中介机

构（包括但不限于法律顾问及/或独立财务顾问）及授权董事会秘书确定关于该

等中介机构的聘用条款及代表本公司签订、修改及/或终止相关聘用协议。 

4.授权本公司董事会秘书按照上交所及联交所的要求，代表本公司草拟、制

定、修改、签署及刊发与该等关联交易有关的公告等相关文件，及遵守其他适用

的合规规定。 

详情可参阅本公司同日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发布的《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成品油买卖协议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072）。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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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 2024 年 11 月 29 日在四川省成都市武侯祠大街

252号本公司住所二楼 223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二）会议通知、会议资料已于 2024 年 11 月 21 日以电子邮件和专人送达

方式发出。 

（三）出席会议的监事应到 5人，实到 5人。 

（四）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罗茂泉先生主持，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财务总监列席

了会议。 

（五）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本集团与中石油四川签署<成品油买卖关联交易框架

协议>的议案》 

为实现本公司能源业务的持续稳健发展，满足本公司日常经营需要，本公司

及其下属公司（以下简称“本集团”）需向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四川销

售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石油四川”）及其所属法人主体的下属公司（以下简称

“中石油四川集团”）采购成品油，本公司或四川中路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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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路能源”）与中石油四川拟签署《成品油买卖关联交易框架协议》（以下简

称“本协议”）。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号——交易与关联交易》，上述交易不构成本公司的关联

交易，而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交所”）证券上市规则》

（以下简称“联交所上市规则”），中石油四川将作为本公司的关联人，本集团

与中石油四川集团进行的交易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须遵守联交所上市规则有

关披露及监事会批准的规定。 

经本公司监事会认真研究，认为上述关联交易是为满足本集团日常经营需

要，交易公平合理，符合本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审查同意以下事项： 

（一）提呈本次会议的本公司或中路能源与中石油四川拟签署的《成品油买

卖关联交易框架协议》。 

（二）本次关联交易是本集团日常经营所需，且遵循了公平、公正、自愿、

诚信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 

详情可参阅本公司同日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发布的《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成品油买卖协议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072）。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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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107        证券简称：四川成渝    公告编号：2024-071 

债券代码：241012.SH     债券简称：24成渝 01 

 

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债转股方式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增资标的：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四川遂广遂西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遂广遂

西公司”或“增资标的”） 

⚫ 增资方式及金额：公司采用债转股的形式向遂广遂西公司增资人民币

300,000 万元，增资完成后本公司对其持股比例不变。 

⚫ 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相关风险提示：本次增资对象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风险较小。公司本

次增资的登记变更事项尚需工商管理部门的批准，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根据事项后续进展情况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一、增资情况概述 

为优化遂广遂西公司资产负债结构，提升公司及子公司整体效益，本公司拟

采用债转股方式对遂广遂西公司增资人民币300,000万元。本次增资完成后，遂

广遂西公司的注册资本将由目前的人民币357,338万元增加至人民币657,338万

元，增资完成后本公司对其持股比例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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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次增资的金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但不超过 50%，须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有关披露的规定，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增资事项已经本公司第八届董事

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详情可参阅本公司同日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69）。本公司董事会同意本

公司以债转股方式对遂广遂西公司进行增资，增资金额为 300,000 万元；同意本

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在其绝对酌情认为适当或权宜符合本公司利益情

况下，出具本次增资的股东决定书和进行一切所需事宜和行动；授权本公司董事

会秘书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的要求，代表本公司草拟、

制定、修改、签署及刊发与本次增资有关的公告等相关文件，及遵守其他适用的

规定。 

本次增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增资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四川遂广遂西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9005999739592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注册资本：357,338万元 

5、法定代表人：鲜思静 

6、注册地址：四川省遂宁市河东新区五彩缤纷南路 272号 

7、成立日期：2012年 7月 18日 

8、经营范围：高等级公路、桥梁、隧道基础设施的投资、设计、建设、收费、

养护、管理、技术咨询及配套服务；与高等级公路配套的加油站、广告位及仓储

设施的建设与租赁。（不得从事非法集资，吸收公众资金等金融活动）（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股东情况：本公司持有遂广遂西公司 100%股权，遂广遂西公司为本公司

全资子公司。 

10、遂广遂西公司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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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3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4 年 6月 30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139,119.49 1,118,738.28 

资产净额 88,271.07 77,803.81 

项目 
2023 年 

（经审计） 

2024 年 1-6 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68,516.11 21,811.56 

净利润 -27,899.58 -10,467.25 

 

三、《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1、甲方（增资方）：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乙方（增资标的）：四川遂广遂西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3、增资内容：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甲方持有对乙方的债权共计人民币

362,000万元，双方经协商一致同意甲方将对乙方享有的债权人民币 300,000万

元（以下简称“标的债权”）转为对乙方的股权。根据北京国友大正资产评估有

限公司出具的《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拟债转股涉及其持有四川遂广遂

西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部分债权价值估值报告》（大正咨报字（2024）第 061A

号），标的债权于评估基准日 2024年 6月 30日的价值为 300,000 万元。双方同

意并确认，甲方以标的债权作价 300,000万元作为本次甲方对乙方的增资。本次

增资完成后，目标公司的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657,338万元。 

4、本次增资前后乙方股权结构：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股东名称 

增资前 增资后 

出资金额 股权比例 出资金额 股权比例 

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357,338 100% 657,338 100% 

合计 357,338 100% 657,338 100% 



4 

5、本次新增注册资本事项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完成变更登记后，甲方对

乙方持有的标的债权视为清偿完毕。 

6、双方保证股东权益在本次增资前不存在权属纠纷，不存在实施本次增资的

法律障碍。 

四、本次增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遂广遂西公司的增资，有助于优化其资产负债结构，增强盈利能力，

提升股东收益，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规划和长远利益。本次债转股实施后，公司

对遂广遂西公司的持股比例未发生变化，遂广遂西公司仍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本

次增资不会对公司的合并报表产生影响，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未来经营成果

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本次增资的风险分析 

本次增资对象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风险较小。公司本次增资的登记变更

事项尚需工商管理部门的批准，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根据事项后续进展情况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29日 

报备文件： 

1. 《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2. 《四川遂广遂西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增资协议》 

3. 《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拟债转股涉及其持有四川遂广遂西高速公

路有限责任公司部分债权价值估值报告》（大正咨报字（2024）第 061A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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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107        证券简称：四川成渝       公告编号：2024-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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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成品油买卖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为实现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能源业务的

持续稳健发展，满足日常经营需要，本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以下简称“本集团”）

需向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四川销售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石油四川”）

及其所属法人主体的下属公司（以下简称“中石油四川集团”）采购成品油。本

公司或四川中路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路能源”）与中石油四川拟签署《成

品油买卖关联交易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本公司于 2024 年 11

月 29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以

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本集团与中石油四川签署<成品油买

卖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议案》。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号——交易与关联交易》，上述交易不构

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而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交所”）

证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联交所上市规则”），中石油四川将作为本公司的

关联人，本集团与中石油四川集团进行的交易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须遵守联

交所上市规则有关披露及董事会批准的规定。上述事项已经由本公司第八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一、协议主要内容 

1、交易标的物 

本协议项下的买卖标的物为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成品油（汽油：92#、95#、

98#等；柴油：0#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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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定价政策 

本协议项下的所有交易的定价按成品油销售价格加上运费厘定。中石油四川

集团配送的油品运费为 50元/吨，本集团自行提货的油品运费为 0 元/吨。 

中石油四川集团供应给本集团最优惠的成品油销售价格，该最优价格不高于

同期中石油四川集团在四川省向其所属加油站提供的价格，具体以本集团当期实

际采购含税价为准。增值税率为 13%，如遇国家调整税率，按调整后税率执行。 

对本集团在中石油四川集团所购油品，中石油四川集团提供自下单购买之日

起 90 日免费仓储。对本集团超过上述提油期限的客存油，中石油四川集团向本

集团收取超期提货仓储费，实施累进收费标准，即：对存储时间在 91-180天（含

180 天）按 0.66 元/天•吨，对超过 180 天按 1 元/天•吨，按当次提油数量收取

仓储管理费。 

3、付款方式 

本集团预购油品时，通过先款后货方式结算，中石油四川集团按照实际购油

量和单价开具相应金额有效发票。   

4、协议期限 

本协议的期限自 2025年 1月 1日起至 2025年 12月 31日止。 

5、交易总量 

考虑本集团业务发展及可能发生的变动因素后，预计本协议项下自 2025 年

1月 1日起至 2025年 12月 31日止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4.9亿

元。 

6、生效 

本协议须待以下条件获得满足后方会生效： 

（1）经双方各自履行所必须的内部决策程序并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

表于本协议签字并加盖公章。 

（2）本公司遵守上市规则有关持续关联交易的规定，其中包括但不限于就

本协议向联交所、上交所申报、作出公告及/或取得本公司的独立股东的批准（如

适用）等。 

二、协议对方当事人情况 

中石油四川为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的下属分公司，主要从事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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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勘查、生产、销售；炼油、石油化工的生产、销售；石油天然气管道运营。 

三、协议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主要从事中国四川省公路基建项目的投资、经营及管理，以及四川省

境内其他与收费公路相关的业务的运营。本公司亦通过控股子公司中路能源从事

加油站的经营。 

本协议的签署将对本公司的业绩产生一定的影响，有利于本公司及中路能源

取得稳定的成品油供应，促进本公司能源业务的持续稳健发展，最终会计处理及

影响金额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四、审议情况 

本公司已于 2024 年 11 月 29 日以现场及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第八届

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

本集团与中石油四川签署<成品油买卖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议案》（董事会 11

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监事会 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无董事

须于董事会回避表决的情况。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五次会议

已审议通过上述事项。 

五、备查文件 

1、《成品油买卖关联交易框架协议》； 

2、四川成渝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五次会议决议； 

3、四川成渝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4、四川成渝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中银（成都）律师事务所

关于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成都中银（2024）第 055-1129 号

2024 年 11 月

www.zhongyinlawyer.com



致：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中银（成都）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受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指派本所律师赵燕颖、李佳妮出席并

见证了公司 2024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现本

所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2022 年修订）》（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

司章程》”）之规定，并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

神，就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宜出具如下法律意见：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公司于 2024 年 11 月 8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筹备股东大会的议案》。依据前述决议，公司董事会于 2024 年 11 月 13 日在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公司网站上公告了《关于召

开 2024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通知中载明了召开会议基本情况、会

议审议事项、投票注意事项、会议出席对象、出席会议登记办法等事项。此外，

按照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交易所”）上市规则编制的通函

已发布于香港交易所网站并寄发予公司 H股股东；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要求

编制的股东大会会议资料，亦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该等通函和材料载

明了会议审议事项的详情。

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于 2024 年 11 月 29 日下午 15 时 00 分在四川省成都市

武侯祠大街 252 号本公司四楼 420 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罗祖义先

生主持。本次会议的网络投票时间为 2024 年 11 月 29 日，其中通过上海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投票平台投票的时间为 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平台投票的时间为 9:15-15:00。

基于以上所述并经本所律师查验，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及召集人的资格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包括：①公司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共 549 人，所持



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1,783,212,160 股（包括 H股共 59,614,632 股），约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3119%；②公司的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高级管理

人员；③公司聘请的境内律师及公司董事会邀请的其他人士。

经本所律师查验，上述人员均拥有合法有效的资格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此外，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

司章程》等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出席会议的股东

和股东代理人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非累积投票表决议案：

1、《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银团贷款提供差额补足的议案》。

上述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在对上述议案进行表决时，由股东代表、监事

代表及本所律师负责计票和监票。计票结果显示上述议案已获通过。

2、《关于全资子公司申请银团贷款并调整 2024 年度公司对外融资预算的

议案》。

上述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在对上述议案进行表决时，由股东代表、监事代

表及本所律师负责计票和监票。计票结果显示上述议案已获通过。

基于以上所述并经本所律师查验，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 2024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

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及召集人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等事项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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